











可变换功能空间采用灵活隔断的比例计算书
1.计算概述

1.1.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某高校内，基地北部为西礼堂，西部临近篮球场与操场，南部则有学生宿舍楼。基地原为食堂与便利超市等集合空间，地势平坦，东侧为人行道路，西侧为车行道路。基地东西长85米左右，南北宽65米左右，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5525m2，项目建筑总面积5565.17m2。建筑外观既为融入校园环境选用清水混凝土和其他环保低保和色彩材料，又为校园使用者亲近自然而设有植物绿墙和屋顶花园。建筑的错层设计不仅丰富了立面效果为建筑增添了趣味性，还为建筑的绿色发展提供了空间。项目内部功能包括展览，学生自习室，报告厅，休息空间及辅助空间；美术工作室，音乐工作室及书法工作室等学生活动用房；教室办公室，小型会议厅及心理疗愈办公室等办公用房。
1.2.计算目的

判断本项目是否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第4.2.6条“采取提升建筑适变性的措施”。

1.3.计算依据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规划设计部分）
业主提供的建筑设计文件

2.计算分析

2.1.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

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为总建筑面积减去不可改变功能的室内空间（如走廊、楼梯、电梯井、卫生间、设备用房、公共管井等），本项目此类区域面积如下表。
	
	1层
	2层
	3层
	4层

	建筑面积（㎡）
	1957.33
	1957.33
	1600.93
	694.4

	不可变换功能空间(㎡)
	897.02
	829.47
	487.15
	232.54

	可变换功能空间(㎡)
	1060.31
	1127.86
	1113.78
	461.86

	可变换功能空间总计(㎡)
	4225.67





2.2.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面积比例

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面积比例=4225.67/5565.17×100%=75.9%；
[bookmark: _GoBack]非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面积比例=1-75.9%=24.1%。

3.结论

针对《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50378-2019的第4.2.6条“采取提升建筑适变性的措施，评价总分值为18分”，满足第一点“采取通用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设计，或采取建筑使用功能可变措施，得7分”。该评分项可得7分。
